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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自形成至今，其最突出的变化是逐渐从立法上确立了农村五保供养的政府

责任原则，摆脱了传统扶贫济困道德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今后，国家应贯彻生存权保障的理念，将

其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乃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有效的立法整合，使农村五保供养群体的

生存权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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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五保供养政府责任原则的法制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是农村社会保

障体系中最早实行立法化的制度，在半个多世纪的制度演变

发展过程中，其最突出的变化是逐渐从立法上确立了农村五

保供养的政府责任原则。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为了解决城乡弱势群体的

生活困难问题，1950年 4月政府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

议，会议确立的救助方针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以人民自

救自助为基础，进行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虽然这个

方针强调政府的领导，但救济福利事业的开展却是以人民生

产自救、友爱互助为依托而进行的。1954年以后，随着城乡

互助组、合作社等集体力量的日益强大，社会救助的方针确

定为“依靠集体，群众互助，生产自救，辅之以政府的必要救

济”，这表明了当时社会救助的思想是以集体保障为主、政府

救助为辅。同样地，这种思想在不久后建立的农村五保供养

制度中也得到了体现。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

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

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

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

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

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就是说，农业生产合作

社负责五保供养工作的具体实施，并承担相关经费。1958年

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则成为五保供养的组织

实施和责任主体。

1978年以后，农业经济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

革，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随之解体，原有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失

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为了确保五保供养经费，以保证制度的

顺利实施，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积极地介入农村五保供养

工作。可以说，农村五保供养政府责任的逐步法制化、明确化

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农村五保

供养工作条例》。与此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承担五保供养经

费又负责组织五保供养工作的实施之原则规定相比，该条例关

于政府五保供养责任的规定是重要的立法进步。

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进一步

明确了政府责任。该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承担

农村五保供养费用，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的农村五保供

养，在资金上给予适当补助。这表明，政府承担了五保供养

的经费支付责任和实施管理责任。然而，该条例第十一条又

规定，“有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的地方，可以从农村集体经营

的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于补助和改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

活”；此外，第四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农村五

保供养对象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提供捐助和服务”。上述规

定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又表现出了对农村集体经营组

织、社会组织及个人的些许“期待”。笔者认为，由于五保供

养实质上是对五保供养对象最低限度生活的保障，因此，上

述鼓励性或期待性规定在立法上应慎提为好，否则将会有推

卸政府责任之嫌。

二、影响农村五保供养政府责任原则确立的要因

如上所述，农村五保供养政府责任原则的确立并非一朝

一夕之事，而是经历了较为长期的演变过程。笔者发现，影

响农村五保供养政府责任原则确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方面。

（一）扶贫济困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

从各国社会救助的历史发展看，老弱鳏寡孤独残疾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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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贫困者作为社会的落伍者一直是传统的社会救助对象，而

由国家介入的各国社会救助立法最早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些

贫困对象展开的。如1601年英国的《济贫法》、1874年日本的

《恤救规则》等规定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无劳动能力的老弱病

残贫民和无依无靠的孤儿①。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扶贫济困的

良风美俗，统治者为实施“仁政”而介入社会救助的活动也早

已有之。可以说，在各国早期的社会救助立法中，扶贫济困、

恩惠仁善的道德思想是其内在的立法指导理念。二战后随

着保障生存权思想的确立，保障生存权逐渐成为各国社会救

助的法理念，但是，扶贫济困传统道德思想对社会救助立法

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农村老弱鳏寡

孤独残疾者人数较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活困难群体，解

决其基本生活问题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政府将农村

五保供养制度在 1956年《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中确立

了下来。不过，如前所述，其相关立法规定的内容和当时政

府关于社会救助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群众集体

互助为主。质言之，传统的扶贫济困道德思想是新中国成立

初期创设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内在立法指导理念，而生存权

保障理念当时尚未确立。

（二）宗法观念的影响

自 1954年以后我国奠定了国家保障与单位或集体保障

相结合，以单位或集体保障为主、政府救济为辅的社会救助

模式，而该模式直至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才得以逐步改

观②。一般地，人们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之形成归因于计划经济体制，认为计划经济没有必要在生产

系统之外再建立一套社会保障系统，政府通过集中的计划可

以使生产系统本身能够承担社会保障的功能③。具体而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在城市，有劳动能力者其生老病

死和各种福利待遇都由单位统包统管，只有那些无劳动能

力、无依无靠，以及因特殊原因而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才由

国家承担对其救助的责任。另一方面，在农村，以社队收益

为经济基础，实行社区型的社会保障制度④，对于农村中的老

弱鳏寡孤独残疾者，则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起对其生活

进行保障的救助责任。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对于城市中没

有单位的生活贫困者，为何由国家承担起对其救助的责任，

而对于农村中的老弱鳏寡孤独残疾者，为何由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承担起对其救助的责任？并且，在我国城乡社会救助立

法长期缺失的情况下，为何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责任主体

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却“一枝独秀”似的保持了相对独立和

稳定的发展？除此之外，一般还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

重点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没有足够的国力去

解决农村鳏寡孤独残疾和其他贫困户的生活困难问题，因

此，只能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五保供养责任。然而，这

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因为社会保障发展进程的历史证明，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一个国家的社会观念及其

政府的政策取向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发挥

着同样重要的作用”⑤，甚至可以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

发展“更取决于所在国家的经济政策取向，以及政治的、社会

的乃至文化等诸方面的影响”⑥。

笔者通过分析发现，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责任主体的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之所以能够有相对稳定的长期发展，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宗法观念对现代法制建设的影响。若

从法律文化论的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模

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思想原因，其与宗法观念有着紧密的联

系。传统的宗法观念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以小农经营为

主的农村自然经济，它十分重视家、宗的利益，家族意识浓

厚。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

制度，但传统的宗法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并以不同方式存在

着，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的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五保供养责任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虽然体现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和政府对农村贫困群体

的关怀，但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五保供养的责任主体这

一规定的背后，却体现了强烈的“同姓”、“同宗族”、“同一房”

的传统的宗族感情⑦。如果说 1956年《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

章程》将五保供养的责任主体规定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尚且

可以归因于国力薄弱及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那么改革开放

后，在国家经济发展高速增长、国力日渐雄厚的形势下，在农

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遭到严重削弱甚至瓦

解的事实面前，1994年《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仍将五保供

养的责任主体规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通过“村提留或

乡统筹”的方式确保五保供养费用，这种立法规定不仅说明

政府并未完全树立起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进行基本生活保

障的政府责任思想，而且客观地反映出传统宗法文化对农村

五保供养制度的形成和运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基于生存权保障理念的农村五保供养政府责任原则之

确立

政府责任概念本身较为抽象、空泛，笔者认为，若从法律

论的角度对农村五保供养的政府责任进行界定，其至少应包

含以下内容：第一，权利保障，即政府责任是基于保障公民生

存权所产生的国家义务；第二，资金保障，即农村五保供养的

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第三，服务保障，即农村五保供养行政

的具体开展与监督管理由政府机构负责，应建立完善的组织

系统，配备适当的专业人员，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行政

服务。其中第一方面的内容最为重要，因为，从根本意义上

讲，其制约和决定着第二、第三方面内容的实现程度。立足

于上述内容考察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不

难发现，长期以来，政府对于农村五保供养的认识，经历了从

民生问题向民权问题的转变。

（一）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

改革开放前，政府实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主要目的是

维系社会的稳定和解决农村特困群众的生活问题，但是，建

立该制度的理念实际上并不明确。笔者认为，我国在相当长

的时期里对于五保供养对象生存权保障的权利思想认识不

足。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颁布的宪法

相关规定中得到印证。我国1954年《宪法》第九十三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

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1975年《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二

款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

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1978年《宪法》第五十

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生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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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上述三部宪法都将获得物质帮

助权的主体限定于劳动者，使其成为获得物质帮助权的特定

主体，而作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老弱鳏寡孤独残疾者是否

能够成为获得物质帮助权的主体，从上述宪法的规定看不甚

明确，并且，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还明确将“不劳动者不

得食”作为一项分配原则规定在宪法中。既然如此规定，那

么为何政府还要安排和照顾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呢？

作为当然的归结，这只能说例外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党和政府

对这些人员的关怀和体恤之情，体现了社会主义无比的优越

性。

（二）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集

体经济开始瓦解，五保供养工作遇到了新问题。为了确保五

保供养的资金，政府发出了一系列通知，要求各地要切实保

障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表面上看，政府开始组织实施五保

供养工作是起因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当然也应承认这的

确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对

农村五保供养的理念有了进一步的转变，这一点在1982年颁

布的现行《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得到了体现。1982年《宪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

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

的权利。”较前三部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将获得物质帮助权

的主体从“劳动者”扩大到“公民”，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

义原则和社会公平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人权保护事业的优

越性⑧。然而，1982年《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也存在着缺

陷，因为其限定公民必须是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

的情况下”才有权获得物质帮助，实际上仍将贫困的原因归

结于个人，这与不问贫困原因的现代生存权保障思想存在着

差距，从本质上说，这部宪法所规定的关于获得物质帮助权

的主体仍是特定主体。不过，值得肯定的是，1982年《宪法》

第四十五条为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提供了明确的立法依据。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于人权的认识发生了历史性

的转变。1991 年 11 月我国政府公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

书》明确指出，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随

着生存权保障思想的树立，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对于1982年

《宪法》第六条有关按劳分配原则的规定进行了补充修改，增

加了以下内容的规定，即：“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该修

改规定的意义在于，它为依托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

制度提供了明确的合宪性分配依据。此外，一个巨大的历史

进步是，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首次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

度”的条款，这一系列的变化表明了国家保障包括生存权在

内的人权的法理念开始逐步确立。

当把目光转向最低生活保障领域时我们就会发现，20世

纪 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颁布的通知、行政法规等，也发生了

一些理念上的转变。2006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农村五保供

养工作条例》与 1994年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相比，从

取消关于“五保供养是农村的集体福利事业”的定性以及规

定五保供养资金由地方政府承担和中央政府适当补助的内

容来看，已将五保供养工作作为政府的一项法定义务规定了

下来，这无疑是一个质的进步。不过，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享

受五保供养待遇究竟是基于获得物质帮助权还是政府承担

责任所带来的“反射性的利益”，新条例的规定甚不明确，其

与1994年《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同样，只是说明立法目的

是“为了做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保障农村五保对象的正常

生活，促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并未明言实行五保供

养是为了保障五保供养对象获得物质帮助权，而作为当然的

归结，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不批准给予五保供养待遇

时，农村居民通过何种途径救济自己的主张，新条例亦未规

定，并且，关于五保供养资金完全由地方政府负担的规定是

否合理，以及中央政府对困难地区财政的适当补助究竟法定

比例为何等关涉权利保障的实质重要问题，仍是今后相关立

法需要细化和明确之处。此外，还应提及的是，时至今日仍

在沿用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这个名称本身，反映了强

烈的行政管理色彩，公民权利保障的气息还不够浓厚。上述

情况说明，政府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享有最低生活保障的权

利性认识仍是模糊的，抑或说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今后

在相关的立法中，必须明确生存权保障的法理念，使政府责

任原则从形式到内容得到充分的体现。

四、结语

通过对农村五保供养政府责任原则的法制化过程进行

考察与分析，可以发现，随着生存权保障理念的确立，对处于

贫困状态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实施最低限度生活的保障已

成为政府的一项法定义务。今后，国家应立足于生存权保障

的视角，贯彻政府责任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将其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乃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进行有效的立法整合，使农村五保供养群体的生存权得

到应有的法律保障。

注释：

①韩君玲：《日本最低生活保障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7年

版，第7页。

②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③许文兴：《农村社会保障》，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81
页。

④宋士云：《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1949—

2002）》，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⑤刘翠霄：《天大的事——中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法

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⑥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

印书馆2004年版，第17页。

⑦钟家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与中日传统文化的走向》，

《社会保障制度研究》2005年第2期。

⑧莫纪宏：《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

版，第167页。

责任编辑 韩成军

··24


